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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儿无女老人身后财产处理易引发纠纷

什么情况下遗产收归国有
北京的张女士（化名）因病离世留下110余万元和一套房产无人继承，她

的多位亲戚诉至法院要求分割全部遗产，法院判定110余万元归亲戚，房产
则收归国有。无独有偶，上海一位老人意外猝死后留下430万元和一套房产
无人继承，最后法院判定分给老人堂弟130万元，其余遗产也收归国有。

如果老人无儿无女，去世后遗产到底该归谁？能不能尽可能由旁系亲
属继承？为何房产会收归国有？近期，相关话题引发网友热议。

根据中华遗嘱库官网发布的《中
华遗嘱库白皮书（2023年度）》，2023
年我国60至70岁老年人群订立遗
嘱的比例为 60.07%，71至 80岁为
29.30%，81至 90岁为 10.45% ，91
岁 以 上 比 例 为0.18%。整体而
言，我国一些老年人遗嘱意识较为薄
弱，既未订立遗嘱或遗嘱订立不规
范，又无遗赠扶养协议，在其身后财
产处理上易引发纠纷。

“提前订立遗嘱不仅能明确财产

分配方式，还能有效减少后续可能产
生的纠纷和社会成本。”据中华遗嘱
库工作人员介绍，中华遗嘱库推出了
遗产管理人公益服务，市民在订立遗
嘱时可享受免费指定遗产管理人的
服务。

刘铭也建议，政府、社区等单位，
应加大普法宣传，让人们形成“遗嘱
是实用工具”这一共识，特别是基层
机构，应该主动上门摸清老人情况，
协助其订立有效遗嘱。（北晚 高健）

全国政协委员李学梅建议将
“遗产管理师”认定为新职业，并在
去年全国两会上提出相关提案。

李学梅提出，应明确“遗产管
理师”职业定义和主要工作任务，
还可成立行业协会，建立制定相应
的行业标准和规章制度，明确行业
准入的知识条件、经验条件、品行
条件，规范资格认证、培训与教育、
职业规范、服务流程、质量标准、监
督与评估等。

遗产管理师应发挥职业优势，
解决遗产管理中的难点、痛点问
题，为广大家庭和老年人提供专业
遗产规划和管理服务，减少继承人
的麻烦，使继承人可以迅速便捷地
获得财产，同时解除广大老年人的
后顾之忧。

李学梅建议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等部门，尽快将“遗产管理
师”作为新职业纳入职业分类大
典，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增设“遗产管理师”职业 提前订立遗嘱更重要建
议

提
醒

张女士因病去世，留下包括存
款、保险、房产在内的数百万元遗
产。由于张女士未婚未育，其父母
也均已去世，其生前也未设立遗嘱，
遗产的归属就成了难题。

张女士的多位亲戚对簿公堂，要
求分割她的全部遗产，他们都认为自
己具有继承权，而且在张女士生前陪
其看病、在生活上给予照顾等，尽到
了扶养义务，应该分得遗产。

法院主审该案的法官走访了张
女士生前居住的社区居委会。“张女
士患有尿毒症，但生活基本可以自
理，能够独立完成饮食起居。”工作
人员告诉法官，实在有困难时，张女
士的一位亲戚和社区工作人员会帮
助她去医院。

最终，法院根据多名亲戚各自
对张女士生前的帮扶情况，判决110
余万元现金由亲戚共同继承，帮扶
较多的那位亲戚继承20%份额，其
他人分别继承10%。房产收归国家
所有，由区民政局管理。

法官表示，平时走亲戚不能视
为对张女士的扶养行为，需要看亲
戚具体对张女士的生活做过什么样
的贡献，是否属于“扶养”行为，只有
符合条件，才能参与到遗产的分配
当中。最终，根据各亲戚的扶养时
间长短、付出多少等因素，法院酌情
裁定遗产分配份额。

那为什么现金可以分配，房产
却收归国有呢？

“根据权利和义务对等原则，本
案中旁系亲属扶养人已经获得了对
等遗产继承份额，因此无权再分得
房产。”法官解释，根据民法典规定，
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
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死者生前
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归所在
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依据这一条
和本案具体情况，法院判决把房子
收归国家所有。

解 读

民政部门“兜底”遗产管理

海淀法院法官助理郭丽娜介绍，
根据民法典规定：继承开始后，没有
继承人或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
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村
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这一规
定确立了民政部门在特定情形下担
任遗产管理人的新职能。

此外，按照法律规定，无人承受
的遗产收归国有的，将用于公益事
业，为社会困难群体和个人提供帮
助，为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
业，以及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
设等涉及公共利益的领域提供支持。

“遗产与其收归国有，为何不能
扩大法定继承人范围，把其他亲戚纳
入其中？”对此，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刘铭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旁系亲
属相对来说比较庞杂，如果纳入法定
继承范围，会令继承变得无序。”

继承数额与扶养义务一致

民法典规定，遗产继承的第一
顺序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
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旁系亲属不在法定继承人范围
之内。同时，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
被继承人扶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
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
以分给适当的遗产。

郭丽娜表示，被继承人无第一及
第二顺位法定继承人，又未订立遗嘱
或遗赠扶养协议，但其他亲属对其进
行了一定程度的照顾和扶养，这些亲
属可以分配适当的遗产份额，并且，
扶养人的遗产数额应与扶养义务相
一致。“通俗一点说，如果旁系亲属可
以证明对过世老人有扶养恩情，那么
理应分得适当的遗产。”郭丽娜说。

情形1

亲戚共同继承部分遗产

（CFP）

王老先生是北京某单位退休职
工，生前没有子女，父母兄弟也均已离
世。因常年患有精神疾病且无人监
护，经与派出所、居委会协商沟通，单
位离退休人员办公室一直派专人照料
他的生活和就医，并帮助其支付、垫付
了大量医疗费、生活费。

后王老先生去世，未立有遗嘱或
遗赠扶养协议，其法定继承人也均已
先于其本人离世，财产无人继承。单
位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决认定王老
先生的遗产为无主财产，并将其名下
银行存款作为无主财产补偿给单位。

法院审理认为，遗产因无人继承
收归国家或集体组织所有时，对被继
承人在其生前给予生活上照料帮助
的，法院在处理遗产时可视情况适当
分给遗产，但前提是遗产无人继承。

为证明其主张，单位提交了其为
王老先生支付医疗、生活相关费用的
支出凭证，但未提交王老先生亲属关
系的相关证据，即单位未能提供充分
证据证明王老先生生前无子女、父母
兄弟等近亲属均已离世的事实。

因此，法院对单位要求确认王老
先生去世后所遗留财产为无主财产并
获得相应补偿的请求，不予支持。

解 读

认定无主财产需核实后公告

很多老人由于失去了亲人，年老
时都是由单位或社会机构扶养直至去
世，如果老人没留下遗嘱或遗赠协议，
单位该如何获得补偿呢？

郭丽娜指出，单位应先确认遗产
确为无主财产。依据法律规定：申请
认定财产无主，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向财产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
出；法院受理申请后，经审查核实，应
当发出财产认领公告，公告满一年无
人认领的，判决认定财产无主，收归国
家或集体所有。此时，尽到了扶养义
务的单位可以向遗产管理人提出补偿
要求。

如果判决认定财产无主后，原财
产所有人或者继承人出现，在民法典
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可以对财产提出
请求，法院审查属实后，应当作出新判
决，撤销原判决。

民政部门处置遗产有难点

“目前，法律只有原则性规定，缺
乏细节。”刘铭指出，民政部门作为“兜
底”的遗产管理人，处理一些简单问题
还可以，处理复杂问题就有难度：如被
继承人涉及税务、债务、知识产权、海
外资产等多项财产问题。

此外，当有扶养人提出应分得财
产时，民政部门能否直接裁量，如需查
询相关证据、财产，该走什么程序，民
政部门依法把遗产用于公益事业是否
要建立专有账户、房产如何处置、如何
监管资金流向……“这些问题都应从
法律上进一步细化、量化。”刘铭说。

出庭应诉的民政部门代理人在接
受采访时也表示，由于缺乏专业团队，
民政部门在查明相关利害人身份、核
实财产真实性等方面都存在困难。

情形2

单位要求分遗产被驳回


